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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1121114)行政會報(擴大)紀錄 

 

時  間：112年 11月 14日（二）下午 2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鄒校長岳廷                                      記錄：曹偉薇 

出  席：（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貳、上次會議決議或列管事項：內容如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1121114)行

政會報(擴大)會議列管資料。 

參、會議報告：內容如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1121114)行政會報(擴大)會

議資料。 

肆、各處室新增及修正報告事項 

一、 秘書室 

優質化如經常門尚有經費餘額，要勻支到雜支，煩請告知炘燕彙整勻支

上限調整。 

二、 教務處 

(一) 特教組補充說明：對於 108年特教評鑑建議課程更加多元部分，目前

課程規劃還是以生活管理為主，沒有其他增設的部分學生日常的特殊

需求，例如社會技巧、職業教育等特需領域課程內容都已融入本校服

務群課綱所列的課程內容中，我們也列在 IEP紀錄中，可以參閱課程

教學。 

(二) 特教教學於崇清村共有 6間教學空間，如崇清村要施工，請預先安排

臨時教室。 

三、 學務處 

本月新聘 2位學務創新校安人員，陳信霖及陳詩鈞已到職。 

四、 總務處 

(一) 大樓銘牌字樣已連絡廠商取樣製版中。 

(二) 校園各棟建築物樓層標示牌新設及清理已請廠商報價中。 

五、 圖書館 

(一) 特教評鑑需要協助建置相關線路。 

(二) 十二月份的月會日期麻煩學務處早點通知，以利圖書館導覽日重排。 

(三) 十月底高科大教授到校分享科班調整心得部分，同仁因有課務無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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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但希望有機會聽到該次經驗談重點。 

(四) 請各處室提供學校 M型摺頁活動照片。 

(五) 本校 40、45、50、60週年紀念刊物數位典藏已上架官網校園出版品

項下。 

(六) 校史網站將進行校史文物數位典藏，未來於會議中提出網站內容討論

案並執行相關軟體資本門預算。 

六、 輔導室 

(一) 校慶特刊編輯期程規劃： 

1. 各處室內容初稿繳交期限為 112年 12月 22日(五)以前繳交。 

2. 輔導室資料組以雲端共編的方式蒐集各處室初稿繳交內容。 

3. 113年 1-2月進行特刊內容編輯與校閱。 

4. 113年 3月初送交廠商印刷。 

(二) 實習主任補充：建議 70周年校慶募款時，可說明募得款項應用何處，

更加增添實質意義。 

伍、主席提示 

一、 教務處 

(一) 特殊教育評鑑請各處室協助相關事宜，教學參觀及訪談部分，請事

先通知全校教職員工，特別是導師部分。 

(二) 校園環境無障礙空間崇清村電梯建置部分，請總務處及秘書留意教

育局補助無障礙電梯經費公文，為使影響特教教學降至最低，將崇

清村耐震補強併同電梯工程同時期施工。 

(三) 108年度特教評鑑中提到建議設生活管理外的特需課程，期使課程

更加多元，請特教組將回覆內容預做準備，將各個項目先行臚列、

檢討、改進並管考。 

(四) 圖書館主任所提補充報告，請特教組會後說明相關評鑑需求。 

(五) 10/27(五)辦理專家諮詢會議相關重點，再請實習處彙整。 

二、 輔導室 

為盛大辦理 70周年校慶： 

(一) 依照更新後「七十周年紀念特刊」主題內容分工表，掌控執行各式活

動期程。 

(二) 教務或學務處規劃設計與本校特色連結的文創小物、紀念品。 

(三) 各處室如有重點方針，綜整後表格化，向三會協力組織提出募款需求

明細，以校園綠美化及校史室建制為主軸。 

三、 實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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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27(五)辦理專家諮詢會議，參加人數不多，12/5(二)辦理北商大

數媒系主任講座，請行政同仁出席，透過經驗交流學習，有更多了解

和共識，以利後續科班規劃調整。 

(二) 12/5(二)經驗分享座談會，再請秘書安排校長參加。 

(三) 114學年度預計科班調整後招生，請總務處積極辦理崇清村校舍執照

變更、詳評後細部設計規畫，爭取經費完成教室建置。 

四、 會計室 

爾後處室主管逕為決行請購(修)單金額調整為 3000元。 

家長線上簽核，列入校長報告事項。 

陸、提案討論(無) 

柒、臨時動議： 

實習主任發言： 

一、 請勿以已經轉任的校長名義做不實的表達與陳述，這對用心經營校務 6

年且已經轉任的校長不公平，因為當事人沒有澄清及說明的機會。 

二、 學校發展與運作常有其永續性，過去校長的校務規劃方向及當時的客觀

條件考量，如有延續性，為避免歸零重來而浪費時間及精神，宜如實向

現任校長報告原委，但時空背景不同，客觀條件也可能會改變，應該讓

現任校長做最終決定，這才是對現任校長的尊重。。 

捌、散會(下午 4時 35分) 


